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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三大交易所的上市公司 ESG披露指引新规 

作者：徐萍丨权威丨李珣丨崔小峰丨李烨丨贾诗韵 

2024 年 2 月 8 日，沪深北三地交易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 — 可

持续发展报告（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7 号 — 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

求意见稿）》、《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11 号 — 可持续发展报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统

称为“《指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指引（征求意见稿）》是我国首次在交易所层面发

布的统一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的规范化，也

是我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响应。我们就《指引（征求意见稿）》中的重点内容总结如下。 

一、披露主体、时间和过渡期 

为推动完成“30/60”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近年来，我国监管部门已在实践中持续推动上市公司可

持续发展信息披露。Wind ESG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3 月 5 日，发布年度 ESG 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已达

1,844 家，占比约 36%，上市公司已逐步形成践行 ESG 的共识。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此次沪深交易所均采取了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相结合的方式，明确在整

个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 180 指数、科创 50 指数、深证 100 指数、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公司应当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或《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以下统称为“《可持续

发展报告》”），鼓励其他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北交所则采取了自愿披露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创

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阶段特点和披露能力。 

在披露时间上，《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披露要求与年度报告一致，也即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

进行披露。此前，部分上市公司会在年度报告中一并纳入 ESG 相关信息，未来《可持续发展报告》应当与

年度报告分别进行披露，也体现了我国对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关注程度日趋强化。 

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和披露现状，《指引（征求意见稿）》设置了过渡期和缓释措施，

给予上市公司充裕的时间准备。《指引（征求意见稿）》要求披露主体在 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发布 2025 年度

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适用其指引的首个报告期可以不披露相关指标的同比变化情况，对于定量披露难度

较大的指标，可以进行定性披露并解释无法量化披露的原因（前期已定量披露的除外），并允许披露主体在

2025、2026 年度报告期内根据实际情况对披露内容进行一定调整，例如难以定量披露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

和机遇对当期财务状况影响的，可仅进行定性披露等。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应当充分利用《指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前的窗口期以及后续的过渡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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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尽快开展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实质工作，从包括但不限于机构设置、策略制定、流

程建立、议题评估识别、利益相关方沟通等多个方面落实新规要求。 

二、披露的基本原则 

《指引（征求意见稿）》针对披露作出如下原则性要求： 

◼ 双重重要性原则：双重重要性原则最早在 2019 年由欧盟委员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语境下正式作

出定义，国际上使用较为广泛的 ESG 披露框架，例如 GRI 标准也均采取双重重要性原则。《指引

（征求意见稿）》参考国际实践，要求披露主体在议题识别过程中也采取双重重要性原则，同时关

注财务重要性（即每个议题是否对企业价值产生较大影响），以及影响重要性（即企业在相应议题

的表现是否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要求企业更全面和清晰地识别重要议题。同时，

披露主体还应当结合所处行业特点、行业发展阶段、自身商业模式、所处价值链等情况，识别并披

露其他具有重要性的议题。 

◼ 一致可比原则：《指引（征求意见稿）》要求披露主体采用公认的国际、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等规

范要求的术语、单位和计量方法，且数据的测量与计算方法应当保持前后一致，发生变化的要对相

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从而提高披露的质量。 

◼ 不披露即解释原则：针对因特殊原因而无法披露的个别情况，例如相关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或者存在其他特殊原因，《指引（征求意见稿）》允许披露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披露内容或采

取替代措施，但要求披露主体应进行充分解释原因。 

三、披露框架要求 

《指引（征求意见稿）》建立了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框架，要求披露主体围绕“治理—战略—影响、

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四方面核心内容对拟披露的议题进行分析和披露。具体而言： 

◼ 治理：公司用于管理和监督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治理结构和内部制度； 

◼ 战略：公司应对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战略、策略和方法； 

◼ 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公司用于识别、评估、监测与管理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措

施和流程； 

◼ 指标与目标：公司用于计量、管理、监督、评价其应对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指标和

目标。 

该披露框架整体参考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的四支柱框架，也与国际可持续准则理

事会（ISSB）此前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 — 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

保持一致，有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在可持续信息披露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提升与国际同行业公司的可比

性。 

四、披露议题要求 

《指引（征求意见稿）》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类议题出发，在各大类议题项下设置子议题并对

具体披露内容进行明确。相关披露议题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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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议题 子议题 

环境议题 

气候适应性 

温室气体排放 

污染防治 

废弃物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 

资源利用与循环经济 

能源使用 

水资源使用 

社会议题 

乡村振兴 

社会贡献 

创新发展 

科技伦理 

供应链管理 

产品安全与质量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员工权益保障 

职业健康与安全 

员工职业发展 

公司治理议题 

治理架构 

反商业贿赂 

反不正当竞争 

总体而言，相关议题的设置基本与国际框架保持一致，同时也结合我国国情对议题的披露要求作出了一

定调整。例如，在环境议题项下，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披露时，仅要求披露范围 1 和范围 2 的排放量而不

强制要求披露范围 3排放量；披露减排信息时要求披露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和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

的登记与交易情况；鼓励而不强制要求披露主体采用情景分析等方式进行气候适应性评估。在社会议题项下

设置了乡村振兴、平等对待中小企业等我国现阶段重点关注的议题。 

五、其他要点 

随着“漂绿”等问题的日益多发，ESG 信息披露质量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焦点。2022 年 11 月，欧盟委

员会正式批准《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明确提出 ESG 披露信息的强制鉴证要求；国际审计与

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也已就《国际可持续发展信息鉴证准则第 5000 号 — 可持续发展信息鉴证业务

的一般要求》在全球范围公开征求意见，预计今年将会正式出台。ESG 信息披露及 ESG 鉴证从自愿走向强

制已成为趋势。 

相较于国际市场，我国大陆的第三方机构鉴证尚有待发展。《指引（征求意见稿）》鼓励披露主体聘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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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机构对温室气体排放等数据进行核查或鉴证，并针对鉴证信息披露提出框架性要求。尽管现阶段我国并

不要求强制鉴证，但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对 ESG 第三方鉴证的关注度有所提升，符合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的

发展现状，有助于促进企业稳步提升可持续/ESG 信息披露质量。 

六、结语 

相关统计显示，目前 450 余家 A 股上市公司将被纳入强制披露范围，合计占 A 股市值过半。待《指引

（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后，我们期待在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接轨国际标准的统一规范下，我国上市公司

ESG 发展迈入新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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